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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免责鼓励大家救

从草案颁布到审议，《上海市急
救医疗服务条例》（下称《条例》）
持续引发各界关注。原因在于，《条
例》指出，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
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
担法律责任。

具体而言，《条例》规定，市民
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拨打
“120”专线电话进行急救呼叫，可以
在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人员的指导下开
展紧急救助，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开
展紧急救助，为急救提供便利。

而对参与急救的好人，《条例》
并未设置急救技能上的门槛。上海市
卫计委表示，《条例》鼓励和倡导普
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

事实上，在上海之前，北京、深圳、
杭州等地都曾出台鼓励市民参与急救
的“好人法”，明确紧急现场救护行为
受法律保护。但“社会急救免责”的表
述，还是首次出现在地方性的“好人
法”中。
“社会急救免责”的意义何在？有

专家指出，很多国家已有相关法律条
文，对于积极参与救治者免责，但我国
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通过地
方立法鼓励和倡导救助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消除施救人的后顾之忧，
折射出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殷
啸虎认为，要从法律上鼓励和保护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等“好人”行为，在目
前尚不具备国家立法条件的情况下，
由各地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
的地方性法规是可行的。上海、深圳等
地的实践，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不过，上海“好人法”并未对
“碰瓷”讹诈等行为作出规定。而在
北京、深圳等地，已经在这方面做出
尝试。

例如，将于明年3月1日施行的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明

确，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
助者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救助
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条例
审议和征求意见期间，由于害怕担责
而无人施救街头突发病症者，以及好
心人出手相救反遭诬陷的现象被广泛
提出，多数意见认为，立法应当鼓励
并保护好心人，同时让恶意诬陷者承
担法律责任。

而从2013年就开始实施的《深
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则
提出，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
被救助人追偿。请求法律援助的，法
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援助。

惩恶扬善解决“不敢救”

面临“扶不扶”和“救不救”的
选择时，施救者最纠结的是“不敢
救”。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被媒
体广泛传播后，该案几乎成为“社会

道德滑坡”的符号。多地的类似事
件，都被贴上了“彭宇案”的标签。
然而，就在2012年，彭宇公开向媒
体承认，自己确实碰撞了老人。从
“彭宇案”到“扶老人”引发的争议
案件，无论真相如何，类似事件正在
消耗社会正气，也让很多好人面临道
德选择时知难而退。
“好人法”的出台，无疑具有示范

作用和指标意义。但如何在实际操作
中落实，才是引导“好人回归”的关键。

有专家指出，在“扶不扶”的抉
择中，救助者可能面临两种法律风
险：其一，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现场
监控，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是事故的
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担全部责任；
其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处理不
当，加重其伤情，要求救助人承担加
重部分的责任。

对此，各地“好人法”提出的
“追究恶意索赔”“社会急救免责”等
原则虽然具有针对性，但在实践中尚
缺乏具体细则，法律条文有待细化。

殷啸虎表示，应当在立法内容上
明确“好人”的免责条款和救助条款，

明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者可以免除其责任。而对于一
些非确定法律概念引发的责任，应当
作出有利于“好人”的价值判断。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认
为，被救助人仅仅表示“救助人”就是
“致害人”而索要赔偿，既难以证明这
样做严重侵害他人名誉，也难以评价
为客观上的诬陷、诽谤。因此，实践中
尚未出现此类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先例。

专家认为，从“以儆效尤”的角
度来说，除了通过民事诉讼回击“碰
瓷”行为外，还应通过其他社会救济
途径补缺。例如，地方立法机构可出
台相关规定，将讹诈行为记入个人信
用系统，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威慑
力。此前，深圳救助人保护权益规定就
明确，被救助人诬告陷害救助人的，处
理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公共征信
机构，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

而从“赏一劝百”的角度而言，
还要大力逐步健全正面奖励见义勇为
的相关法规。例如上海“好人法”就
作出规定，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商业保
险、奖励等形式，支持和引导市民参
与紧急现场救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
授朱巍建议，也可以设立救助基金保
障好人出手相助，一旦出现法律适用
争议问题，由救助基金来弥补损害。

技能普及解决“不会救”

相对于“不敢救”的复杂心理，
“不会救”的难题看上去并不难解。
然而，急救能力不足正是目前制约好
人出手相救的掣肘之一。

中国公民在急救知识普及方面还
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数据显
示，欧美发达国家公众施救普及率比
较高（美国高达85%、法国为40%、
新加坡为30%），但中国的普及率还
不到5%。而公众急救技能普及率与
“是否愿救”的意愿密切相关。例
如，被称为“美国好人法”的《好撒

玛利亚人法》由于出现的时间较早，
通过“免责式保护”为好人松绑。通
过法律的保护式鼓励让公众急救技能
的普及率得到了极大提升。
“好人法”的出台，一方面是为

现场急救兜底，更大意义在于促进民
众急救技能的提高，以及医疗急救设
备的普及。这也是避免见义勇为“好
心办坏事”的必要途径。

时间就是生命。医疗行业人士指
出，像心跳骤停等紧急情况，留给急
救的时间非常短。如果6分钟内进行
急救，才有较高的救回可能。因此，
身边的民众能否在第一时间内正确施
救非常重要。

今年6月29日晚，天涯社区副主
编金波在下班回家途中，于地铁站里
突然晕倒。尽管现场多名群众对其进
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地铁工作人
员也叫了急救车，但34岁的金波还是
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事后，有网友分
析视频指出，现场的急救并不专业，并
且地铁站内没有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

专家表示，提高公众急救技能并
不难，现在的急救知识培训难度不
大，也不会耗费太长时间。但目前我
国尚无针对公众的完善急救培训体
系，公众获取急救知识的途径普遍缺
乏规范化和常态化。

除此之外，被称为救命“神器”的
AED，普及率同样少得可怜。被称作
“傻瓜电击器”的AED，可以使心脏复
苏成功率提高2—3倍，大大提高患者
的生存率。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配备的
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并且集
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海口等城市。因
此，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听说过
AED，更遑论掌握使用方法了。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上海市明
确规定，今后在交通枢纽、学校、景区等
人员密集场所，必须配备急救器械。而
在配置有AED等急救器械的场所，即
使没有医疗执业证，只要认为自己有
技能可以操作AED，就可以开展救助。

美 国

美国很多州都有自己的《好撒

玛利亚人法》。其主要目的是通过

豁免见义勇为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的责任，鼓励见义勇为。

《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的是

采取“合适的措施”的救助者。如

果因救助过程中有严重的疏忽导致

被救助者伤病情况加重或死亡，救

助者仍要承担民事伤害责任。美国

多数州的法律规定，虽然这种救助

是自愿的、非强制的（刑法另有规

定的除外），但是一旦实施救助，

就不能中途停止，必须满足三个目

标方可离开：被救助者康复或脱离

危险，有专职救护人员到达，救助

者过度劳累已无法持续下去。如果

不是这三个原因停止救助，都被视

为“不合适的措施”而要承担民事

责任。

加拿大

加拿大各省都有自己的“好人

法”，但各省叫法不一。其中一些

省的法律规定，施救行为对一般疏

忽造成的伤害不担责。《魁北克人

权宪章》规定：“任何人必须救助

处于危险中的人，通过亲自救助或

联系急救机构，为危险中的人提供

必要的急救，认为救助过程会给自

身或第三方身体造成伤害或有其他

法律认可的理由除外。”

《2001年安大略省好撒玛利亚

人法案》第2章规定，如果救助者

不收取任何报酬或奖赏而志愿提供

救助，则不对救助中的疏忽造成的

伤害担责，但严重疏忽除外。

另外，《加拿大航空法》也规

定，如果一个人拥有飞机，在收到

或发现救援信号后，必须立即驾机

飞抵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法 国

法国《刑法》规定，当他人遇

到危险而没有提供必要的救助，可

被处以6年监禁和相当于70万元人

民币的罚款。

德 国

德国《刑法》规定：“意外事

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

助，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有急救可

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

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

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德国《刑法》还规定，公民有

义务为发生意外事故或处于危险中

的人提供必要帮助，如果出于善意

在救助过程中造成进一步危害，救

助者免于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意大利

意大利《刑法》规定，对见死

不救者处以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或

相当于2.2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意大利公路法》规定，发生交通

事故，司机必须马上停车对公路上

的受伤者实施必要的救助或通知警

察，如果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使受伤

者伤势加重或死亡，则吊销驾照

1-3年，并给予刑罚制裁。

新加坡

新加坡的法律完全站在保护施

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

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

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

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

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

污蔑罪论处。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刑法》规定，公民

有义务对任何处于危险中的人提供

救助，但如果提供救助会危及自身

安全除外。如果一个人遗弃需要救

助的人或对一个危险中的人没有提

供救助，则可被判处最高1年的有

期徒刑。如果需要救助的人死亡，

则可被判处最高8年的有期徒刑。

巴 西

巴西《刑法》规定，公民有义

务救助任何处于危险中的人、伤

员、残疾人和流浪儿。如果没有履

行救助义务，会被判处6-12个月

的有期徒刑。如果因为没有履行救

助义务而导致需要救助者受到严重

伤害或死亡，加倍处罚。

有人摔倒了，你会去扶吗？如果现在来

回答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会迟疑。

不过在笔者的记忆中，此前情况并不是

这样。4年前上大学时，一次放寒假回家，

在贵阳火车站坐自动扶梯往下走，站在最前

面的一个女孩，大包小包提了很多东西。扶

梯一路平稳，谁知要到出口时突然来个急

停，然后异常加速。女孩猝不及防，一下摔

倒在扶梯上。更危险的是，她的头发很长而

且披着，已经缠进扶梯底部的齿轮里。

前面下扶梯的几个男人一扭头，喊了声

“哎哟”，一个箭步过去扶女孩，有的还帮着

从齿轮向外扯头发。这时旁边一个大姐用方

言大喊：“都是死人啊，把梯子停倒撒（停

好）。”笔者和其他站在扶梯上的人，赶紧到

处找红色紧急制动按钮。不到几秒钟，扶梯

停住了。女孩除了头发被扯掉一绺外，没受

其他伤。她连连向那几个男人和大姐鞠躬道

谢。显然，他们并不认识。

笔者相信，那几个“哎哟”一声便冲上

去救人的男人，和那个大骂其他人“都是死

人”的大姐，他们的言行都是一种下意识的

行为，是在看到别人处于危险时的本能反

应。就像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

之”，孩子们都会背的“人之初、性本善”。

不过，先天因素固然重要，笔者更相信这

和一个人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环境影响有

关。笔者小时候在南方一个小山村生活，乡亲们

读书不多，还挺迷信，相信万物有灵，春种秋收

都会祭山。由于交通不便，时不时会有外地的货

郎到村里卖一些镜子、玩具等物品。到了傍晚，

他们要在村里找人家歇脚。到了哪家，村里人几

乎没有推脱的，都是好吃好喝招待着。久而久

之，那时候很多货郎都喜欢在我们村歇脚。大人

在做，孩子在看。同情别人、帮助别人也就成了

村里一辈辈人传下来的“下意识”。

所以，人们“下意识”产生的良心、同

情心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传承来的，

它更需要后天社会环境的呵护。

近年来，“扶人被讹”、老人倒地后因无

人施救而遭遇悲剧等事件不断出现。当很多

人开始收起自己的“下意识”，转而先看看

有没有自证清白的证据时；当很多人开始探

讨“扶还是不扶”或是“不扶为何有理”

时，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在舆论引导、社会环

境塑造等方面出了问题。

一方面，媒体不能“想当然”“下意

识”。依靠拼接、想象得来的结论难称真

相，只能引发一个个新闻反转。这不仅消费

媒体公信力，更会损害社会道德根基。媒体

的任务，应该是新闻监督，维护社会公平公

正，而不是先入为主，依靠思维定式进行

“下意识”的道德审判。

另一方面，社会健康环境的塑造与法制

保障分不开。《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杭州市院

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各地不断实施的

“好人法”，都在探索解决面对急难时人们

“无人敢救”“无人会救”的尴尬困局。

这一过程中，我们更需认识到，法制的作

用往往是“兜底”，道德人伦和世道人心才是

社会根基。“筑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由政

府、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组成的教育

系统久久为功。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公

众的基本操守，当帮人救人的方法成为基本

常识，在别人摔倒时，我们还会迟疑吗？

既要敢救 还要会救

“好人法”试解扶救难题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日，一则新闻再度引发舆

论热议。江苏徐州的“90后”小

伙，主动扶起一名骑车摔倒的男

子并送医治疗。谁料对方倒打一

耙，诬称小伙撞人。交警多方查

阅监控录像，才还小伙清白。

近年来，由“扶不扶”引发

的新闻热点，时常刺激公众神

经。好人伸出援手却遭遇“碰

瓷”讹诈的事件，以及双方各执

一词、舆论频频反转的“罗生

门”，让“扶不扶”“帮不帮”成

为拷问社会道德的难题。

为保护善意、激活社会的正能

量，多地出台法规，保护现场医疗

急救行为，这些法规被舆论称为

“好人法”。从本月起正式实施的

《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更是

提出“社会救急免责”的原则。

“好人法”是否能够为好意

救助者撑起保护伞，激发社会的

互信互助？国家该如何从法律和

道德的角度重建见义勇为、出手

相救的社会美德？

法律“兜底”，更需道德“筑基”
彭训文

■他山之石

各国“好人法”

2015年5月13日早高峰时间段，沈阳地铁1号线青

年大街站站台，一名74岁的老人在人群中因拥挤而摔

倒。老人对涉事人说：“我有老保，我不讹人”。

中新社记者 孙昊声摄

5月13日，湖北省襄阳市医护志愿者为小学生上急救知识课。（人民视觉）


